
 

 

 

 

 

 

 

 

 

 

No：HCC-2019012-0197 
 

产 品 名 称 

( Product Name )              20191205 

 

委 托 单 位 

( Applicant )            孝感市易生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 意 事 项 

一、检测结果仅对来样负责，样品保留至收样后 30天。 

二、检测报告盖章有效，报告部分复印无效。 

三、若对检测结果有异议，请于收到结果之日起 15天内向本公司提出。 

四、苏州禾川化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为提供符合下述条款的测试和报告，而接受有关样品和

货品。本公司基于下述条款提供服务，下述条款为本公司与申请服务的个人、企业或研究院

所的协议： 

1. 检测报告无本单位公章、骑缝章无效。 

2. 检测报告无审核人、批准人签字无效。 

3. 检测报告涂改增删无效。 

4. 未经本单位书面许可不得部分复制检测报告（全部复制除外）。 

5. 本报告检测结果仅对测试样品负责，不适用于测试样品以外的相同批次、相同规格或相

同品牌的产品，也不适用于证明与制作、加工或生产检测样品相关的方法、流程或工艺的正

确性、合理性。 

6.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检测单位提出，逾期将自动视为

承认本检测报告。 

7. 样品为送检时，样品来源信息由客户提供，我司不负责其真实性。 

8. 由此测试申请所发出的任何报告，本公司会严格地为客户保密。除非相关政府部门、法

律或法院要求，否则未经客户同意，本公司不得就报告内容向第三方讨论或披露。 

9. 检测报告得出的数据或结论是基于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方法以及特定的适用标准对检测

样品特征、成份、性能或质量进行的描述，采用不同的方法和标准、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对

样品进行检测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10. 本报告不作任何法律纠纷判断依据。 

11. 由于我司的原因导致需要对检测报告内容进行更改的，我司应当重新为委托方出具检测

报告，并承担更改检测报告产生的费用，委托方向我司交还原检测报告。由于委托方自身的

原因导致需要对检测报告内容进行更改的，委托方应当向我司提出修改申请。经我司审核同

意予以重新出具检测报告的，相关费用由委托方承担，委托方向我司交还原检测报告 

 

地 址：苏州市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99 号，苏州纳米城西北区 NW-01幢 3楼 

监督电话：0512-80968404 

业务电话：0512-80786967 

网    址：www.hccjishu.com 

电子信箱：hccjishu@hechuanchem.com 

传 真：0512-80968401 

邮 编：215123 

 

 

 

 



 

 

 

苏州禾川化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检 测 报 告 
 

报告编号 HCC-201912-0197 检验日期 2019.12.12 

样品名称 20191205 报告日期 2019.12.17 

检测方法 NMR 

测试项目 丙交酯含量 

 

检 测 结 果 
 

序号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1 丙交酯含量 % 96.33 

    

    

    

    

    

备注  

 

批准:                  审核：              主检:  

 

 
 

 

以下空白 



 

 

 

（图谱附件处） 
 

一、 NMR 

图 1-1 是原样的 NMR（D2O）图。 

   

图 1-1 原样的 NMR 测试图 

图 1-2 是原样二乙二醇内标的 NMR（D2O）图。 

   

图 1-2 原样内标的 NMR 测试图 



 

 

（样品照片处） 

 

 

 

 

 

 

 

 

 


